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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上市發行人遵守合規顧問規定的指引 
 

A. 背景及目的 

 

1. 有關合規顧問的規定旨在確保新上市發行人的董事在緊接公司上市後的期間獲得具備適當資格

的公司的指引和意見。 

 

2. 本函件提醒新上市發行人其根據合規顧問規則須履行的責任，並就發行人與其合規顧問的溝通

提供指引。 

 

B. 相關《上市規則》 

 

3. 根據《主板規則》第 3A.19 條（《創業板規則》第 6A.19 條），發行人必須委任一名合規顧問，

由上市之日起至刊發上市後首個完整財政年度，協助其遵守《上市規則》以及所有其他適用法

律及規定。 

 

4. 新上市發行人必須在《主板規則》第 3A.23 條（《創業板規則》第 6A.23 條）所載列之特定情

況及時諮詢及（如需要）徵詢合規顧問的意見： 

 

▪ 刊發任何受規管的公告、通函或財務報告之前； 

 

▪ 擬進行交易（可能是須予公布的交易或關連交易），包括發行股份、出售或轉讓庫存股

份及回購股份； 

 

▪ 發行人擬運用上市所得款項的方式與上市文件所詳述者不同，或發行人的業務、發展或

業績與上市文件所載任何預測、估計或其他資料不符；及 

 

▪ 聯交所根據《主板規則》第 13.10 條（《創業板規則》第 17.11 條） 向發行人作出查詢。 

 

5. 《主板規則》第 3A.24 條（《創業板規則》第 6A.24 條）載列了合規顧問在上述情況下所須肩

負的職責。例如合規顧問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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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發行人商討以下事項，而次數不會少於合規顧問審閱發行人財務報告的次數，以及獲

發行人通知擬更改首次公開招股所得款項的用途時與發行人進行商討的次數： 

 

- 發行人的營運表現及財務狀況，並參照發行人在上市文件內所列的業務目標及發行

所得款項用途； 

 

- 發行人有否達到上市文件所載的任何盈利預測或盈利估計；及 

 

- 發行人有否遵從聯交所授予的豁免及其向聯交所所作的任何承諾。 

 

▪ 就任何有關關連交易的豁免申請向發行人提供意見；及 

 

▪ 評估發行人董事會的所有新委任成員對其本身職責及作為董事的受信責任的了解。 

 

6. 合規顧問亦作為發行人與聯交所之間額外的溝通渠道以提高彼此溝通的成效，包括： 

 

▪ 陪同發行人出席與聯交所的會議；及 

 

▪ 就上文第 4 段所列舉的任何或全部事宜與聯交所洽商。 

 

C. 指引 

 

7. 合規顧問應就遵守《上市規則》及所有其他適用法律、規則、守則及指引指導新上市發行人。

然而，只有在發行人主動接觸合規顧問尋求其意見並向其提供充足資料時，合規顧問方能履行

此責任。 

 

8. 聯交所留意到部分發行人出現違反《上市規則》的情況是因為其董事及／或負責之人員並不清

楚了解《上市規則》而又未有諮詢合規顧問的意見。因此，發行人宜與合規顧問緊密合作，尤

其應該： 

 

▪ 按《上市規則》規定就上文第 4 段所述事宜主動與合規顧問討論及尋求其意見； 

 

 

 



 

3 

 

香港交易所指引信  

HKEX-GL67-13 
 

 

▪ 與合規顧問保持定期接觸，讓其得悉公司各項發展及擬進行的公司行動。鑑於上文第 4

段所述的情況範圍廣泛，發行人如不能確定其擬進行的公司行動是否須遵守《上市規則》

之規定，其應盡快主動與合規顧問商討及尋求其確認；及 

 

▪ 預留充足時間，好讓合規顧問審視有關事宜及提供意見，也讓發行人有時間考慮有關意

見並（如需要）按而行事。以刊發公告為例， 由於刊發公告的時間性非常重要，發行人

應確保合規顧問在建議刊發公告日期前能及早知悉並獲提供有關公告的擬稿及其合理要

求的資料。發行人應當心須在擬進行交易時即通知合規顧問，而非等待至簽署有關協議

或完成交易後才予以知會。 

 

 

 

 

 

 

 

 

 

 

 

 

 

 

 

 

 

 

 

 

 

 

 

 

 

 

 

 

 

 

 

 

 

重要提示： 

本函不凌駕《上市規則》的規定，亦不取代合資格專業顧問的意見。若本函與《上市規則》不符或存在衝突，概以《上市規則》為準。有

關《上市規則》或本函的詮釋，可以保密方式向上市科查詢。 


